
安 徽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校政〔2017〕40 号

关于印发《安徽理工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
学习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处级单位：

《安徽理工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管理办法（试行）》

已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审定，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安徽理工大学

2017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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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理工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学校的国际化办学水平，学校鼓励品

学兼优的学生积极参与出国（境）（以下简称出国）交流学习，

以提高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和水平。为保证这项工作规范、健康、

有序的开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基于学校与国（境）外高校或机构共

同签订协议进行的各类我校普通全日制在藉学生出国交流学习

活动项目。交流学习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

第三条 学校成立学生出国交流学习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

担任组长，分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副校长担任副组长，组员包

括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教务处、学生工作处和研究生院的负责

人。

（一）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负责拓展学生赴国（境）外交流

学习渠道、制定派出计划、统筹选派工作，并协助学生办理国

（境）外院校录取和出国手续。

（二）教务处、研究生院分别负责完善本科生和研究生赴

国（境）外交流学习培养机制，为学生办理保留学籍和赴国（境）

外期间所修课程、学分和成绩的认定等手续。

（三）各学院（部）指派专人负责协助学生制定赴国（境）

外交流学习研修计划、准备申报材料。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学生

在国（境）外期间的学生事务管理工作，掌握学生在外紧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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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方式，定期向在国（境）外的学生了解其学习、思想和生活

情况。

第二章 选 派

第四条 选拔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和自愿申请与推荐相结

合的原则。

第五条 选拔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

质，遵纪守法，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

（二）学习刻苦，能较好掌握所学专业的基础理论、专业

知识和基本技能，成绩良好。

（三）具有良好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无沟通障碍，且具

有在国外自主学习生活的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四）身体健康，符合去往国家的要求。

（五）家庭必须具备赴国（境）外学习的经济承受能力。

第六条 选拔程序

（一）信息发布：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在学校网站上发布国

（境）外各友好大学及机构提供的学生出国交流学习的专业和

人数以及选拔办法。

（二）本人申请

申请人按照要求将申请资料提交所在学院。申请资料包括

如下内容：

1. 安徽理工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申请表（附件 1，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网页下载）。

2. 个人简历（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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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人所学专业简述（中、英文）。

4. 出国交流学习计划书。

5、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出具的个人成绩单。

6、家长经济能力承诺书。

（三）初审

相关学院结合国（境）外合作院校的相关要求，对申请人

提交的各项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并签署审核意见。

（四）选拔考核

学校学生出国交流学习工作领导小组会同相关学院，对通

过初审的申请人进行选拔考核并确定同意出国交流学习学生名

单。主要考察申请人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专业知识和综合素

质。

（五）公示与录取

选拔考核后确定的学生名单在学校网站公示 3 天。在公示

期内，如果对名单有异议，可向监察处举报。公示期满无异议

者自然录取；有异议者，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确定。对于确定

派出后无特殊原因而放弃者，一年内不得参加学校任何出国交

流学习项目。

（六）办理出国手续

被录取学生的有关出国手续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负责协助

办理。

第三章 学籍及课程学分管理

第七条 学籍管理主要由教务处、研究生院和相关学院负

责，教务处或研究生院依据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出具的学生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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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学习派出书面通知为交换生办理学籍保留手续。

第八条 出国交流学习学生必须按照协议批准时限如期返

校。学生返校后应在两周内到所在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办理报到手续。逾期不归者，学校将视具体

情况根据学校相关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第九条 学生申请参加出国交流学习项目之前，需充分了解

申请学校相应学期的课程设置，对照我校相应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严格按照申请学校的教学计划进行

选课，被派出学生所在学院要协助学生制定和落实选课计划。

鼓励学生尽量多修读与专业相关的课程。具体要求：

（一）学生所修课程要尽可能按我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选

修相同或相近的专业基础课和选修课。

（二）学生在交流学习期间修读的总学分不得低于转换课

程的总学分，否则回校后应补修相关学分。

（三）必修学分不少于我校相应学期要求的最少学分，否

则回校后应补修相关学分。

（四）与专业无关的课程及学分，经所在学院认定，教务

处审核后，可转换为公共选修课。

（五）在交流学校学习的课程名称（内容）在我校已经修

读过的，学分不予转换。

（六）学生出国参加短期科技创新、文化交流及其他相关

项目回校后可转换为相应的实践环节学分。

第十条 课程认定及学分转换的具体方法：

学生交流学习结束后，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提供交流学校

出具的学生成绩单，由学院审核、认定后，按照我校相应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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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进行课程和学分的认定。学生交流学习的课程及学分

按以下方式认定：

（一）学生在交流学校所修课程名称（内容）与我校相同

或相近，可直接认定并转换学分。

（二）若交流学校某门课程名称（内容）与我校的课程名

称不相同，但与本专业有关的课程，可参照我校学分管理办法

转换为选修课。

（三）当国（境）外大学的成绩以等级制方式计算时，则

根据以下对应关系换算成绩，以百分制方式录入。

1. 当对方成绩评定标准为A、B、C、D 和F 五个等级时：

A:90,B:80,C:70,D:60,F：不可认定。

2. 当对方成绩评定标准为A+/A/A-、B+/B/B-、C+/C/C-、

D+/D/D-和F 时：A+:93，A:90;A-:87；B+:83,B:80,B-:77；C+：

73，C:70,C-67；D+：63，D:60,D-：60;F：不可认定。

3. 当对方成绩评定标准为P 和F 时：P：85；F：不可认定。

4. 当对方成绩评定标准为其它等级时，由学院参照交流学

校及相关标准认定课程成绩并经教务处或研究生院审核同意。

第十一条 课程认定和学分转换的基本程序

（一）学生交流学习期满返校后，须填写《安徽理工大学

赴国(境)外交换生课程学分互认审核申请表》（附件 2，国际交

流与合作处网页下载），同时附交流学校提供的成绩单原件及

复印件两份提交所在学院进行审核。

（二）学院依据学生提供的交流学习成绩单及专业课程内

容要求对学生课程及成绩进行审核、认定并转换，并在申请表

上签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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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院将认定后的申请表及成绩单原件提交到教务处

学籍管理科或研究生院培养科存档；成绩单复印件一份交到教

务处学籍管理科或研究生院培养科备案；一份交给学生所在学

院辅导员，在学生毕业后放到个人档案里。

第十二条 交流学生的学分认定工作，原则上在学生返校当

学期开学后的前四周内结束。对于无法认定、转换的课程，学

院应及时指导学生在本校进行选课。

第十三条 研究生在国（境）外院校开展论文研究的原则上

应回校参加答辩，若在国（境）外院校进行答辩应经研究生院

同意，并提供答辩视频及相关资料。

第四章 学生管理

第十四条 出国交流学习学生派出之前，学生及其亲属必须

与学生所在学院签订《安徽理工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

协议书》（附件 3，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网页下载）、《学生声明》

（附件 4，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网页下载）和《亲属声明》（附件

5，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网页下载），并必须自行购买国（境）外

医疗、健康和意外伤害保险。

第十五条 学生在出国交流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当地法律法

规，遵守对方学校校纪校规，接受对方学校管理。学生在派出

期间如有任何违反我校和所在学校规章制度的行为，将按我校

学生管理相关规定予以处理；对于严重违反所在学校规章制度

的学生，我校将终止派出，立即责令其返校。

第十六条 学生在出国交流学习期间因故中止学习计划，必

须向双方学校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提前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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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派出学生所在学院需安排专人负责交换生工作，

并指派教师通过邮件或其他方式负责对交换生在国（境）外学

习期间的指导工作。交换生为研究生的，研究生导师应与对方

导师建立联系，共同协商对交换研究生指导和管理。

第十八条 派出学生到达国（境）外驻地后，应于一周内将

国（境）外住址和联系方式通知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和所在

学院指定的指导教师。派出学生在国（境）外学习期间，应定

期向所属学院汇报在外学习和生活情况。

第五章 费用管理

第十九条 对于国际交换生的学费，学校实行对等的原则。

第二十条 学生出国交流学习期间学费需要继续交纳，免交

住宿费；除此之外的生活费、健康和意外伤害保险费、交通费、

签证费等相关费用都由学生自行承担。

第六章 资助管理

第二十一条 资助经费来源

（一）上级主管部门设立的出国（境）交流奖学金。

（二）学校设立的专项基金。

（三）学院（部）设置的专项经费。

（四）各类定向捐赠经费。

第二十二条 资助类型

（一）长期交流学习：用于专项资助学生参加国（境）外

大学（科研机构）一个月及以上交流学习项目所需的费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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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分为三等：

1. 一等资助：金额1万元/人，名额：5人（其中研究生不

超过1人）。

2. 二等资助：金额0.8万元/人，名额：10人（其中研究生

不超过2人）。

3. 三等资助：金额0.5万元/人，名额：15人（其中研究生

不超过3人）。

（二）短期交流学习：由学校组织的学生出国（境）短期

（一个月以内）游学、学科竞赛等交流学习项目，由学校资助

国内旅费和相关费用。

（三）学生在校期间只能享受一次资助。

（四）学生在国（境）外参加实践性实习一般不予资助。

第二十三条 资助申请条件

申请学校出国交流学习资助的学生除满足第二章第五条之

外，还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申请长期交流学习资助，申请者平均学分绩点在3.0

及以上或排名在班级前30%，并获得过院（部）级及以上荣誉称

号，同时外语成绩符合国（境）外大学（科研机构）的入学要

求。

（二）申请短期交流学习资助，申请者平均学分绩点在2.8

及以上或排名在班级前40%,并获得过院（部）级及以上荣誉称

号。

（三）无补考或重修。

（四）无拖欠学费。

第二十四条 资助金评审及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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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学校学生出国交流学习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评

审，具体工作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负责。

（二）评审程序：

1. 学院（部）初审：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可向所在学院(部)

提交《安徽理工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资助申请表》（附

件6，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网页下载）、学业成绩单原件、外语成

绩证明复印件，各学院（部）对学生进行初审，并将初审名单

在学院（部）公示无异议后上报评审小组。

2. 评审小组复审：评审小组对学生进行选拔考核，综合评

定（学业成绩60%+外语能力25%+综合能力15%）学生所获资助的

类型。

3. 学校审批：评审小组将评审结果上报校长办公会审定，

对公示无异议的，评审小组公布获资助学生名单。

（三）资助金发放程序：

1. 获得资助的学生，须在获得资助后一年内出国交流学

习。

2. 学校在学生办理出国（境）手续后发放奖学金的70%；

学生学成回校提交学习总结及相关证明，同时给所在学院学生

做一次交流学习报告。学校学生出国交流学习工作领导小组和

学生所在学院对学生出国交流学习的成绩、总结报告及汇报等

进行评价考核，经考核合格后全部发放。

3. 获得资助的学生，若有违反《安徽理工大学学生出国

（境）交流学习协议书》规定者，须返回已领奖学金。

第七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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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学校发文之日起实施。原《安徽理工

大学国际交换学生选拔工作实施细则》（校外事〔2009〕3 号）

同时废止。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国际交流与合作

处负责解释。

附件：1. 安徽理工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申请表

2. 安徽理工大学赴国(境)外交换生课程学分互认

审核申请表

3. 安徽理工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协议书

4. 学生声明（样式）

5. 亲属声明（样式）

6. 安徽理工大学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资助申请

表

安徽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7 年 4 月 20 日印发


